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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7 月 4 日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

一大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803 号）（以下简

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《问询函》全文如下： 

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7 年 7 月 4 日晚间，你公司发布公告称，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海融天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融天）实际控制人陈海昌与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协信远创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，陈海昌先生将海融天 100%股权转

让给了协信远创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，请公

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补充披露以下信息： 

一、请公司督促陈海昌、协信远创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二、公告称，陈海昌将其所持海融天 100%的股权以 5.05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

协信远创。请披露股权定价方式、协信远创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，以及是否存在

涉及公司控制权溢价的安排等。 

三、公告称，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但公司无实际控制人

的状态未发生变化。请协信远创明确披露：（1）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，并说明

是否与公司其他直接或间接股东就股权转让进行过接触或谈判；（2）是否存在

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一揽子交易安排；（3）未来十二个月内的相关计划，包

括但不限于增减持公司股份安排、是否更换公司管理层或派驻董事、是否注入或

置出资产、是否拟重组上市等。 



四、2017 年 4 月 25 日，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600606，

以下简称绿地控股）发布了关于投资入股协信远创的公告。请协信远创披露目前

的实际控制人，并说明未来 12 个月内协信远创的股权及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化，

以及对本次收购的影响。 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

回复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目前，公司正组织相关人员对《问询函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，为保证公

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公司股票将于 2017

年 7 月 5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，待公司就上述《问询函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

复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

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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